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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2011年，这是一
件历经 26年、伴随改革开放
历史进程的典型案例，也折

射了最早一批企业家试水市

场经济、探索体制空间的艰

难困境，同时反映出经济体

制改革和探索中的重重迷途

与滞后阻力。

“我爸是坐在轮椅上出庭的，
但是看到法院驳回再审请求之后，
他回来就不吃、不喝、不说话，后
来就很快离世了。”上海市民张丽
霞说。

她的父亲张生林，原是知名的
上钢三厂党委副书记、副厂长，
1986 年来到江苏省淮阴市与当地
村镇集体创办淮阴特殊钢总厂，
1995 年 受 宏 观调 控 暂 停 生 产，
2000 年该厂逾亿元资产在未有正
常清算流程的情况下，被法院以
民事调解全部移交给当地政府，
张生林随即卷入多年的奔波与诉
讼当中，并因此而负债 1000 多万
元。2008 年 9 月 18 日，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驳回再审要求，当月
张生林即因病重离开人世。 2011
年，张生林的直系家属和代理律
师将此案又提交最高人民法院，
要求再次审理。
“这是一件难以想象的假案，

是当地政府利用各种手段，侵占
和掠夺了企业和外来投资者巨额
资产。”张生林生前指定的全权代
理人李成洪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
说。李成洪此前是海南省高级人
民法院审判员、海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
会员。
“特钢厂当时因为经营困境，

不仅已经停产数年，而且资不抵
债，拖欠土地承包金和职工工资。
法院是支持了相关利益者的财产
保全，才将企业赔偿给了淮阴当
地。”一位淮阴经济开发区政府工
作人员对 《中国企业报》 记者说。

企 业遭遇调控停产

1986 年，改革方兴未艾，各
地都在积极探索加快经济发展步
伐。时任上钢三厂党委副书记、
副厂长的张生林，受江苏省淮阴
市计经委的邀请，离开上海到淮
阴创办钢铁企业。

因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张生
林筹措资金、设备和人才，与现
淮阴市经济开发区东湖办事处山
阳村进行合作，共同创办了村办
企业淮阴特殊钢厂。在张生林原
有社会资源的扶持下，特钢厂
1987 年元旦投产，当年就实现利
税。此后，张生林采取银行贷款、
补偿贸易和设备投资等多种方式，
企业得以迅速发展。短短几年，
已经形成了拥有炼钢厂、轧钢厂、
锻造厂、制氧厂、机修厂、汽修
厂等多个经济实体的企业集体，
成为淮阴市最大的乡镇企业。

上世纪 90 年代，受经济过热
和物价大涨影响，国家采取了宏
观调控措施。2004 年，特钢厂因
发展过快、资金紧张而陷入经营
困境，张生林为此向社会举债多
笔，挽救企业。1995 年，特钢厂
受调控禁令限制而完全停产。

在企业停产之前，淮海会计师
事务所曾对特钢厂进行过固定资
产评估，按 1994年 10月 1日基准
价计算，特钢厂 134 栋房屋建筑、
全部机器设备和 191 亩土地的重
置完全价值达 1.35 亿元，评估现
值也达到了 1.15亿元之多。

负债多少，成为双方的分歧所
在。因双方计算的企业负债不同，
张生林认为企业虽陷入困境，但
仍有清算和赔偿能力，可以等待
机会死而复生；而淮阴地方则认
为特钢厂已经资不抵债，为避免
自己的债权受到损失，急于进财
产保全。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张生林创
办特钢厂的 1986 年，第六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就通过
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此外还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营企业破产法 （修改草
案）》 进行了审议，对企业破产、
清算都进行了详细的法规约定。

当 地政府起诉

然而就在 1999 年底，张生林
因涉及上海市一宗贸易信用证担
保案件，被关押至浦东新区看守
所，并由此彻底失去了对特钢厂
的管理权力。

而在淮阴当地政府看来，曾经
红火一时的特钢厂历经四年等待
未能起死回生，法人代表张生林
又身陷囹圄，迫切需要盘活资产
并甩掉包袱。

2000年 4 月 14 日，时任东湖
办事处党委书记夏志春、山阳村
党支部书记徐春华等人来到浦东

新区看守所，称特钢厂所在土地
涉及拆迁，要求张生林从企业发
展需要出发，暂时移交企业公章、
账务专用章、合同章、钢材生产许
可证以及财务账目等。5月 24 日，
涉案受审且未知凶吉的张生林向
东湖办事处移交了相关公章，并
签署委托书，委托徐春华及特钢
厂财务科长蔡柏全权代理，处理
特钢厂相关的一切事宜。

按照张生林的想法，在处理完
相关事务之后，早已停产数年的
特钢厂会依然平静如故。但仅仅
数月之后，拥有 9 家分厂和近
1200 名职工的特钢厂，便突然发
生了重大变化。

2000 年 5 月，特钢厂所在的
山阳村和全厂 1121 名职工，双双
将特钢厂起诉至淮阴市中级人民
法院，认为特钢厂自 1995 年以来
一直处于实际停产状态，并拖欠
山阳村土地承包金等债务共 745
万元、拖欠职工工资和保险共
1103 万元，此外特钢厂还拖欠外
地高额债务多笔，要求立刻将特
钢厂的厂房设备等予以财产保全，
以便减少损失。

因为张生林已委托蔡柏处理企
业事务，并且交出了全套公章，
这两件官司打得格外顺利。一个
月左右，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便
分别作出 （2000） 经初字第 43 号
和 （2000） 淮民初字第 7 号两份
民事调解书，将特钢厂的资产进
行保全并移交给山阳村，用以补
偿两案所涉及的 1600万元债务。

由于法院经调查认为，这两项
保全款额已经超过特钢厂的剩余
净资产，于是整个特钢厂也就全
部赔偿给了山阳村及原厂职工。
“按照法律规定，财产保全和

移交应该是到原告，也就是山阳
村和职工手上，但是特钢厂的全
部资产却给了当地政府东湖办事
处。”李成洪说。
《中国企业报》 记者获取了一

份东湖办事处签发于 2000 年 9 月
13 日的淮东办 （2000） 16 号文
件，内容是关于成立“淮阴市特
殊钢总厂资产管理办公室”的工
作布置，东湖办事处全面接收特
钢厂所有资产，并任命东湖经济
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山阳村党
支部副书记朱士忠为办公室副主
任，全面主持工作；原特钢厂财
务科科长蔡柏，负责新的资产管
理财务工作。而朱士忠，正是代
表特钢厂 1121 名职工提起诉讼的
代表之一。

东湖办事处某匿名工作人员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证实了该份文
件的真实性。由此，特钢厂全部
资产转由该办公室全面负责，并
负责收益管理分配和经营管理工
作。仅数月时间，特钢厂已经从
原法人代表张生林手中，转移到
了东湖办事处。

消 失的企业

2000 年底，特钢厂被工商行
政部门吊销执照。2001 年，淮阴
市变更行政区划，改名为淮安市。

3 年之后的 2004 年 7 月，张
生林保外就医从狱中放出，却发
现十年前那个 200 亩地、100多间
厂房的特钢厂消失了，原地出现
的是一个钢材交易市场和长峰钢
铁公司。

原来，事实上的特钢厂早已实
际消亡。在东湖办事处和山阳村
取得特钢厂的资产处置权之后，
并没有进行企业改制或重组的努
力，而是迅速将特钢厂原厂房和
资产设备等招商出租。

2011 年 7月 25日，记者在原
特钢厂的土地上，已经很难看出
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家大型企业。
这里已经历经几度变迁，在早期
设备、土地被租赁给钢材市场经
营和其他公司之后，这片土地又
在不久前被统一拆迁征用，曾经
的痕迹几乎荡然无存。
出乎意料的张生林，立即投入

到了梳理资产和与各方的交涉之
中，但历经数年并无效果。直至
数年之后才获知特钢厂已经由于
司法诉讼而移交给了当地政府。

2007 年 11 月 18 日，张生林
向时任淮安市委书记丁解民写了
一份信件，声称山阳村追讨 745
万元债务和职工追讨 1103 万元拖
欠工资这两起案件均为虚假案件，
并指出特钢厂不欠山阳村任何债
务，实际也仅拖欠职工工资约 107
万元。

在信中，张生林梳理了特钢厂
的资产和债务数据，并要求专门
组织和山阳村的账目核对工作，
以全部资产清偿所欠一切债务，
但企业剩余资产应当归还企业。
此外，张生林认为，1994 年评估
价值就达 1.35 亿元的企业需要进
行资产核查清理，以便维护企业
权益。
在有关领导的批示下，淮安市

政府迅速组织调查小组，10 天后
的 2007 年 11 月 30 日，东湖办事
处提交了 《关于张生林同志“请
求依法保护投资人合法财产”问
题的报告》。然而两份书面材料，
在诸多重大问题上却显现出截然
不同的观点。
张生林认为，自己是特钢厂法

定代表和厂长，1986年自筹资金、
设备和人才来淮阴投资办厂，短
短六年便发展成为固定资产 1.35
亿元、拥有 9 个分厂的大型总厂
集体。虽然企业在 1995 年间因宏
观调控陷入困境，但不应由当地
政府肆意处理，以至于真实资产
无处寻觅。
而东湖办事处则认为，张生林

只是作为人才聘请而来的，虽然
出任了企业法人代表，并为企业
发展四处融资、引进设备，但也
纯属企业行为，张生林本人并不
具有投资人的主体资格。何况
1994 年时该厂已经负债 1.58 亿
元，生产基本停止，“工厂几成
废墟”，只能采取措施保护财产。
记者在特钢厂周围走访村民了

解到，在企业停产那几年，还有
专门的护厂队在维护企业财产安
全。“都是张生林请的人，后来
慢慢的也就没人再管了。”一位当
地居民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真 案还是假案？

作为特钢厂法人代表的张生
林，一直拒绝承认特钢厂消失殆
尽的现实。他认为，造成特钢厂
全部资产流失的原因，是因为两
起赔偿官司，即赔偿山阳村土地
租金案和赔偿企业职工工资劳保
案。而这两起官司，都是在张生
林中断对特钢厂的管理期间发生
的，并通过当地法院的调解，将
资产全部交移给了东湖办事处。
此外，张生林认为，特钢厂当

时存在多笔经济借贷关系，即便
是要处理，也理应经过正常的企
业破产、清算和偿还等流程，保
障所有投资人和债权人的权利。
而现在仅仅因为两起总标的为
1600 万的赔偿案件，就将特钢厂
的资产给了当地政府，十分不公。
“经过对当事人的调查和取

证，我们认为导致特钢厂消失的

这两起赔偿案件，都是完全的虚
假案件。”代理律师李成洪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说。

张生林认为，特钢厂拖欠山阳
村 745 万元欠款的事实虚假，在
当事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捏造
事实并向法院起诉，再迅速达成
虚假调解。实际上，特钢厂在
1996 年 4 月份已经和山阳村结清
所有经济账务，支付提留款、粮
差、借款等共计 128 万元。而特
钢厂与山阳村的用地关系属于租
赁形式，而不是承包，多年来一
直向村委缴纳管理费和粮差款，
巨额欠款无从而来。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事向

山阳村进行核实时，相关工作人
员出示了早年的土地承包合同，
证明特钢厂和村委是土地承包关
系。但李成洪认为，1986 年张生
林开始创办企业之时，国家尚无
明确的企业性质、用地方式等规
范，受法律和政策的影响，特钢
厂必须挂靠山阳村注册为集体企
业性质，并签订形式上的土地承
包合同；而张生林处，有以前按
照租赁方式缴纳费用的真实票据。

而对于 1103万元的职工工资、
保险欠款的产生，张生林也认为，
特钢厂在 1995 年 4 月份全面停
产，绝大多数工人已经清退，企
业只拖欠 107 万元未发放工资。
在案件 1103 万元的巨额欠款中，
有 920 万元是将所有 1121 名员工
的保险从 1992年计算到了 2000 年
才得出来的数额，与停产辞工的
现实严重不符，更何况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乡镇企业员工保险
并不是法律强行要求。
“但凡在特钢厂上过班的职

工，有一个算一个，从 1992 年算
到 2000 年，就这样才得到了欠款
1103万元的数据。”李成洪说。

李成洪向记者出示了一份
2007 年 11 月 16 日由李志国、王
振涛等近 30 名原特钢厂职工在淮
安市公证处共同签署的声明。在
这份序号为 （2007） 淮证民内字
第 3061 号、公证员为周永琪、江
路的公证书上，声明人共同声称
特钢厂于 1994 年停产、1995 年全
部歇业，此后就没有上班，对
1121 名职工集体起诉追讨工资和
保险一案并不知情。

此外，李成洪还向记者出示了
几位主要当事人如蔡柏等人的书
面证明，声称当初这两起司法诉
讼是为了防止企业财产被外地法
院查封而采取的紧急保全，案件
有部分细节并不属实。
《中国企业报》 记者在淮阴多

次尝试接触当地政府和相关人士，
但并没有能够就此信息得到正面
答复或核实。

企 业家的尴尬地位

对于突然消失的特钢厂而言，
张生林到底是属于法人、承包者
还是投资人？

山阳村委给记者出示了一份
签订于 1988 年 3 月 31 日的 《经
济承包合同》，该合同注明，特钢
厂由张生林承包经营，当年需完
成所得税利润指标 40 万元，超额
利润双方按 70%和 30%进行分成。
而另一份由当时山阳村上级政府
钵池乡发布的 《关于张生林同志
经济承包合同兑现的意见》，也证
明了其承包者性质。张生林另外
指出，当年钵池乡政府并没有支
付承包奖金，也就说明张生林是
带有投资人性质的，自己应当既
是法人，又是投资人。最初的创
业资金、人才、设备，都是他一

手从外地引进来的，企业的发展
壮大也是自己精心经营的结果。
因此，特钢厂补偿投资人的损失，
是理所当然的。
根据张生林女儿张丽霞提供

的父亲在世时汇总的往来经济账
目表，张生林为了办好特钢厂，
从外面引入多笔投资资金，在
1994年左右还被迫借过高息拆借。
而现在，特钢厂所有资产均为当
地政府所有，他的一切投入都没
有回报。
记者在张生林的账本上看到，

和特钢厂发生往来债务关系，并
因企业被法院移交给山阳村而无
法获得清偿的，共计 35 家债权人
7639万元欠款。

因债权人将追讨目标放在了
张生林身上，为偿还借款，张生
林多次重新举债，还卖掉了自己
在上海的私人住房。经统计，张
生林本人因垫资偿还欠款、被法
院执行没收的私人房产和特钢厂
拖欠款项等等，共计 1235万元。
张生林陷入深度的困境之中。

一方面，地方政府认为他作为特
钢厂法人代表，所发生的借贷都
属于企业行为，因而不认可他的
投资人身份，当特钢厂陷入困境
停止经营之后，当地政府是在取
得张生林本人授权的情况下进行
了财产保全，维护当地利益；但
另一方面，特钢厂所有资产未经
法定核算和清偿，就全部到了东
湖办事处和山阳村手里，并不替
张生林偿还企业所借的债务，张
生林被迫私人承担了沉重的还债
压力。

而对于特钢厂的企业性质问
题，也存在前后不一的多种说法。
1994年 4月 26 日，淮阴市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的文件明确写明，根
据市政府决定，特钢厂已经划归
经济开发区管辖；而 1996年 12月
23 日，东湖办事处签发的淮东办
（1996） 16号文件，又认定特钢厂
为山阳村村办企业。
更难的还是司法诉讼。2000

年淮阴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0）
经初字第 43 号和 （2000）民初字
第 7 号两份民事调解书，直接决
定了特钢厂的命运。 2007 年 10
月，张生林向淮安市中院曾提出
申诉和申请再审，淮安中级人民
法院都以“特钢厂已被吊销营业
执照”为由，拒不受理。然而，
淮安中院却同期立案受理了以特
钢厂为被告的另一债务纠纷案，
并判决特钢厂偿还淮安市弘达鞋
业有限公司债务 423万元及利息。

2008 年，张生林向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6月 6日获
得正式立案，两个案件的再审编
号为 （2008） 苏民二申字第 0152
号、第 0153号。9月 18日，江苏
省高法作出民事裁定，以“特钢
厂已经不存在、张生林无权代表
特钢厂申请再审”为由，驳回了
当事人请求。
据张生林的亲友回忆，当时

年迈的老人坐在轮椅上参加完了
全程听证，回家后便不吃、不喝、
不说话，并很快病重身亡。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至最高

人民法院。按照张生林的遗愿，
他的家人依然在期待哪怕是最小
程度的希望。“特钢厂那片土地
现在已经拆迁了，光补偿费就高
达亿元。而我们只希望能够对张
生林个人为企业担负的数千万元
债务，能够得到公正、合理的补
偿。”张丽霞说。

被“消失”的亿元企业

本报记者昌安林特约记者姚凤明/文

公告
本公司开具的一张发票因不慎丢失，发票代码：

211000970050，发票号码：24867819。现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北京正和兴国际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2011年 7月 25日

北京中立拍卖行拍卖公告
本拍卖人接受人民法院委托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1、位于河北省望都县某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房地产，总建筑面积约

1800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约 109500平方米，评估价约 4540万元，
保证金 500万元。（北京高院委托）

本拍卖人自公告之日起开始接受咨询，并向竞买人展示拍卖标的
（请提前预约），展示时间至 2011年 8月 4日 16：00结束。有意参加上述
标的竞买的客户须将保证金缴纳到法院指定账号后持有效法律证明向
本拍卖人办理竞买手续。缴纳保证金及办理竞买手续截止到 2011年 8
月 15日 15:00。拍卖成交后 20日内付清全部成交款及佣金。

拍卖时间：2011年 8月 16日上午 10:30
拍卖会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东里 8号院中海广场南楼 10层公

司拍卖厅
咨询电话：（010）65916699 传 真：（010）65916699-111
网 址：www.e-pai.com.cn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1年 8月 5日上午 10颐00整在我公司拍卖厅公

开拍卖位于石家庄市桥西区站前街光明大厦 1—4层房产和土地使用权
（建筑面积约为 12434平方米，另有海通大厦 4层，建筑面积约为 2484平
方米），7—26层 168间客房和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约为 15325.2平方
米）。2011年 8月 3日—4日在标的物所在地公开预展，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1年 8月 4日 15时前将保证金 1500万元（以到账时间为准）交付到指
定账号（名称：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户行：河北银行华兴支行
账号：62320109058647）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公司办理相关竞买手续。
具有优先购买权人请在公告期主张权利，否则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联系电话：0311-85202172 0311-83666009
联系地址：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 23号美迪亚酒店 C座 6楼 106室

河北嘉世纪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河北诚信拍卖有限公司

王利博制图

淮阴特钢厂神秘解体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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